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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法治建设 良法的足迹

重新起步。1982 年初，深圳、珠海等

地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企业劳动工

资管理暂行规定》，在经济特区内推行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986 年国务院出

台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

规定》，在原则上设置了劳动合同制工

人退休养老的社会保险制度。1994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劳动法》第

9 章专门规定了“社会保险和福利”。

2007 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中也有

大量社会保险的制度规范。特别是将

社会保险列入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

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兼有强烈的劳动权利保护和社会保险

权益保护功能。

在失业保险方面，1986 年国务院

出台《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

定》，意味着失业保险的制度化起步。

以 1999 年的《失业保险条例》为标志，

失业保险制度正式在法律层面确立。

1993 年《社会保险法》启动起草

工作，1994 年原劳动部牵头成立起草

领导小组，但因争议多未获通过。经

过多轮讨论征求意见，《社会保险法》

于 2010 年出台。之后，国务院和相关

部门已制定出台超过 40 项配套法规、

规章和政策文件，为社会保险制度进

一步完善夯实了基础。2012年4月，《军

人保险法》通过，由此军人保险制度

正式全面建立并具有法律层面的强制

效力和制度保障。2005 年出台的《公

务员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公务

员保险制度”。经过十多年努力，在中

央政策配套推进下，公务员社会保险

制度已告建立。

2003 年出台《工伤保险条例》，

2010 年 12 月修订通过。

强制性有所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社会领域立

法往往系对既有探索改革的确认，又

有实施上缺乏强制力被冠以“软法”

之名的问题。近年来，社会保险的法

律实施注重经办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

接，通过“两法衔接”与刑法对接，

社会保险制度安上了“牙齿”。

201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

《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第

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明确规定以

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骗取

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

会保险金或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属

于《刑法》第 266 条的诈骗公私财物

的行为。这为打击骗保违法犯罪行为、

维护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提供了刑法依

据。人社部会同公安部发布《关于加

强社会保险欺诈案件查处和移送工作

的通知》，为社会保险违法行为构成

犯罪的查处移送标准、流程提供明确

依据。2017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贪污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基金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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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世界各国，社会保险的治理

具有强烈的法治传统特征。新中国成

立后不久，以“劳动保险”为名的中

国社会保险制度也带有强烈的法律色

彩，即通过制定、修订《劳动保险条例》

来出台实施。早在 1948 年 12 月，在已

经解放的东北地区，东北行政委员会

就颁行《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

保险条例》，新中国成立不久《劳动保

险条例》起草委员会也成立了。1951

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出台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立法修法塑造制度框架

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从改革

开放之初接近空白状态发展至今，立

体化、多元化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

就位阶而言，在最高位阶上，现行《宪

法》第 14 条、第 45 条多处规定了社

会保障的相关公民权利和制度保障职

责。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出台

的法律层面，《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社会保险的法律规范占据了相当篇

幅。2010 年《社会保险法》出台。在

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层面，社会保

险专门立法、相关立法丰富；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更是蔚为大观。地方的社

会保险立法，成就瞩目，并为中央层

面的统一立法、顶层设计，提供了宝

贵的实践探索资源。

1982 年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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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一条第二款第一

项规定的批复》出台，将养老、医疗、

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基金可

以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

第一项规定的“特定款物”。

2016 年 9 月，人社部公布《重

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法》，

该办法的实施有利于加大劳动社会保

障方面的违法成本，强化社会监督，

倒逼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社会保险法

律法规。

司法适用初见成效

在较长一段时期，社会保险具有

强烈的政策治理色彩，法院功能发挥

严重不足。大量纠纷因“政策性强”“历

史遗留问题”等原因缺乏有效受理，

或审查深度缺乏。

近年来，在司法改革推行立案登

记制的背景下，社会保险领域的司法

审判不断丰富，社会保险权的司法保

障走向成熟。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

保险有关的司法文件走向丰富，给司

法机关审判执行提供直接依据。

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

庭关于拖欠社会保险基金纠纷是否由

法院主管的答复》明确社会保险基金

经办机构与用人单位因拖欠社会保险

费而发生的纠纷，属于行政争议。用

人单位认为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在

收支、管理和运营社会保险基金中的

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

和执行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时不得查

封、冻结和扣划社会保险基金的通知》

公布，避免社会保险基金遭受不虞。

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

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

权利救济不断完善

法谚有云 ：无救济则无权利。社

会保险走向权利化，以及权利的救济

机制不断强化、便利化，是社会保险

法治进步的重要表现。1994 年的《劳

动法》已将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作为

劳动权的组成部分。2010 年的《社会

保险法》更是在一般意义上确认了公

民的社会保险权。

在权利救济方面，1999 年通过

的《行政复议法》将社会保险金类的

行政争议，纳入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2010 年人社部出台的《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复议办法》则将人社部门的

具体行政行为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

具体行政行为，均纳入行政复议的受

案范围。还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保险

权遭遇行政行为侵害时，从强制性的

复议前置走向自由选择。1999 年出台

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 25

条规定社会保险费征缴方面行政处罚

的复议前置，2003 年出台的《工伤保

险条例》第 53 条等，均规定了强制性

的复议前置 ：即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前，

必须先经过复议程序。《社会保险法》

的出台，既集中确认了社会保险行政

争议属于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受案

范围，又将救济方式的选择权交给当

事人，有权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民主立法成效显著

2008 年 12 月 28 日至 2009 年 2 月

1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开征

求对社会保险法草案的意见，社会各

界共提出 7 万余条意见。社会各界的

广泛参与既提高了立法的民主性，也

在客观上增强全社会的社会保险意识

氛围，对于社会保险领域的全民守法

不无积极作用。

基金安全法治保障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于 2016

年出台。在法律层面为保障基金安全

构筑起严密的防火墙 ；在运营上，要

求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

在监管上，规定审计署每年对基金进

行审计，其结果向社会公布。2015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投资管理办法》，秉持养老保险基金

投资的市场化、多元化和专业化原则，

实行中央统一集中运行、市场化投资

运作方式，由省级政府将投资运营的

养老基金归集到省级社会保障基金专

户，统一委托给国务院授权的养老基

金专业管理机构进行投资运营。

改革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社

会保险制度的完善应走上依法改革之

路。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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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实施的改革试点，由于突破了《社

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国务院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试点期间试点地区

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律。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河北邯郸市等 12

个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

试点城市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

的决定》。该决定的出台实施，既初步

克服社会保险的碎片化，也意味着社

会保障制度的依法改革初见成效。近

年来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的

数次调整，往往通过人社部、财政部

下发通知文件的形式进行。鉴于社会

保险费的征缴，直接影响到用人单位

和参保个人的财产权利，理应根据《宪

法》和《立法法》的原则精神，遵循

法律保留的原则，通过法律制定、修

订的方式来调整。

凸显社会法属性的社会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险制度

作为“保险”制度之一种，应当将“保

险性”作为其本质属性，并基于此设

置完善相关制度。固然，社会保险法

律制度以缴费为前提，适用保险的大

数法则。但自法律确认社会保险参保

的强制性被普遍确认起，此种“强制

性”使得社会保险与以“自愿”“双方

合意”“精算”为原则的商业保险渐行

渐远。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保险覆盖

面的不断扩大，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关

联有不断弱化之势，其结果是“保险

性”减弱而“社会性”加强。特别是

对于职工之外城乡居民的各项社会保

险项目的建立并整合进入，使得社会

保险法律制度的社会性更具根本性和

规定意义。今后的社会保险法治发展，

也相应需高举“社会性”大旗。

与相关法良好衔接协调

社会保险法的实施、运行和监督，

并非在真空之中，而是必须处理好与劳

动法、工会法、社会福利法等相关法律

部门的关系。比如，职工的社会保险权

利被侵犯，除启动社会保险法制上的制

裁、处置机制以外，依据《工会法》工

会也应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交涉。再如，

为保护好老年权益，既需要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的优化，同时也需要老年福利、

护理服务、长期照顾等的配套。为保护

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健康权，既需

要完善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还需要

医疗救助、医疗福利等法律制度，以及

卫生法、医药法、医师法的完善。总之，

有必要跳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片

面、狭隘思维模式，而在各法律之间形

成合力，才能真正免除老百姓的后顾之

忧。

强化司法机关的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法院、检察院等

司法机关通过诉讼、裁判、执行等机

制对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和

规则改进有着积极作用。其主要表现

有 ：一是通过判决、强制执行制度，

来确保社会保险权的享有。二是赋予

社会保险制度、规范以强制效力，保

障其有效实施。三是改进制度规则及

其运行。法院在社会保险民事争议、

社会保险行政争议的处理时，不能过

于消极、谦抑，而应从公民宪法层面

的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险法》明确的

社会保险权利，社会保险法律秩序的

维护和改进出发，积极能动行使审判

权。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

法》修订增加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相关

职责的背景下，对于社会保险领域侵

害众多参保人合法权益的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可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或支持起诉 ；对于一些地

方领域存在的社会保险费用征缴、经

办、执法存在的乱作为、不作为问题，

检察机关应提出检察建议，并可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或支持起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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